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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村镇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雄村镇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为及时、准确、快速做

好汛期地质灾害，灾情

速报工作，根据《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结合我

镇实际制定本制度。

1

我镇地质灾害灾险情速报
工作，由地质灾害防范值
班领导、值班人员负责，
其它时间由值班人员负责

2

地质灾害灾险情速报，按
重大灾险情和一般灾险情
两种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3

地质灾害值班时，值勤人
员接到灾险情报告时，必
须迅速详细了解情况，做
好书面记录，认真填写

《地质灾害灾险情处理单》

4

值勤人员应填写统一格式
《地质灾害灾情速报表》，
经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后电传上报。紧急情况

下，电话报告，再电传上报。

5

值勤人员玩忽职守，对地质
灾害灾险情隐瞒不报或拖延

时间上报，造成重大损失的，
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雄村镇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制度



雄村镇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制度

汛期地质灾害值班按照镇党政办制订的汛期值班表值班

不得脱岗离岗、领导要坚持带班

值班人员要24小时值班，值班时间为上午8：00至次日上午8：00

值班人员严格执行“零”报告和速报制度

值班人员接到灾险情报告认真填写《地质灾害灾险情处理单》及《地质灾害灾险情速报表》

重大险情15分钟内、一般险情30分钟内向报告

发现险情迅速报告，积极采取措施，组织指挥转移人员和财产

密切注意地质灾害点险情变化



雄村镇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
发放制度



雄村镇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发放制度

“两卡”发放

填写“两卡”内容

发放对象

建立发放台账

全面实行地质灾害隐患点《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崩塌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明白卡》

追究责任

各点责任人监测人应在汛前对各灾点全面开展调查，并填写“两卡”内容

《防灾工作明白卡》发放对象为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和隐患点监测

人员；《避险明白卡》的发放对象为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单位和群众。每户一份,告知相

关避险内容，妥善保管并张贴在醒目位置。

“两卡”发放工作须在4月15日前完成，并报镇地灾办登记造册，建立发放台账，报县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两卡”发放工作每年一次，不得因为过去已发放“两卡”而当年不发放。对未按本

制度发放“两卡”或“两卡”发放不到位，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严肃追究

责任。



雄村镇地质灾害巡查制度



雄村镇地质灾害巡查制度

一是年度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的编制和执行情况；

二是组织保障和防治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是值班值守、监测预报、宣传培训、应急队伍

建设等各项具体防治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

巡查主要内

四是实地检查辖区内易发区域和重点区段。

容巡回检

在汛期，镇人民政府和各村民委员会组织人

员应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地质灾害险情等进行巡回检查活动。

查

每次巡查要有书面记录（记录表到镇地灾办领取），

并建立巡查工作台账。巡查发现的险情应及时处置

建立巡查工作

和报告，对存在的问题必须责令限期整改。巡查结

束后应向上级书面报告情况。

台账巡查时

在4月15日到8月30日之间实施，实行定期和

不定期巡查。定期巡查每周不得少于五次，

一般安排在5月上旬和7月上旬；不定期巡查

视雨情水情和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等情况

适时加密频次开展。

间



雄村镇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制度



雄村镇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制度

为及时发现地质灾害
活动前兆，有效避免
突发地质灾害造成人
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
失，必须对地质灾害
隐患点实行监测预警

监测点布设
（一）中型以上或威胁人员30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监

测点设置，由镇联系技术专家现场调查布设。

（二）形态简单、规模小、威胁30人以下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监测点由镇、村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根据现场情

况确定监测点或监测线路。

监测记

监测方式方

监测频率

法

录

（一）专业监测。分专业仪器监测和专业人员监测。

（二）简易监测。利用木桩、尺、纸条等简易工具，采

用定期目视、划线、钉桩、地表物体观测和尺量等方法

进行监测。

（三）线路巡查。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具体情况，对

最有可能发生变形、变化的地段进行巡查

监测数据应用

。

（一）监测记录应包含当天的天气情况、地质灾害气象等级、

监测时间、监测方式、监测点编号、上级的检查巡查及监测人

等内容。

（二）监测记录表应保持清洁、完整，不乱涂写与监测无关的

事项。

（三）镇地质灾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镇防灾责任人要对监

（一）平常时期（9月－次年4月）正常天气每5天监测1次，阴雨

天气每天监测不少于1次，连续降雨期间或遇暴雨天气时每天不少

于4次。

（二）汛期（5－8月）：正常天气每2天监测1次，阴雨天气每天

监测不少于2次，连续降雨期间、暴雨天气或台风降雨影响期间每

天不少于6次，发现异常情况24小时不间断监测。

测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监测人员做好监测记录。

（一）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监测人员要立即向镇人民政府

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报告.

（二）监测数据连续3年无变化的，可视情况降低该隐患点

的危险等级；当年监测数据有变化，次年要调高该隐患点的

危险等级。

监测人员奖惩
组织监测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监测人员在岗在位和履行职

责情况进行督查抽查。按督查抽查情况，对监测人员实行考

核奖惩。


